  审计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各项目执行单位项目和资金监管意识，保障项目资金安全有效地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委拟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2024年中央及自治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开展审计工作。

一、审计目的

通过督查柳州市卫生健康系统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和政策落实的情况，以强化项目资金使用监管为重点，及时发现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二、审计范围
    各县区2024年中央及自治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各实施单位。
    三、审计内容
（一）2024年中央及自治区补助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各项目实施单位资金使用是否按照实施方案执行；是否专款专用；是否存在挤占、挪用、扩大支出范围、支付依据不充分的问题；是否按照专项要求分年度分项目核算；涉及政府采购项目的，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实施；资金支出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实施等。

（二）历年专项督导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四、审计方式与方法；
   （一）采取“看、查、访”等方式，查阅相关资料、会计凭证等资料，对市本级和各城区开展检查，主要是在有效梳理项目资金的基础上，从政策落实、资金分配拨付、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各环节，及时了解专项工作开展情况，查找出财政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二）审计方法：一是查内容，对照资金检查范围逐项核实，做到项目要全、数据要准。二是查依据，看资金支出依据是否合理充分。三是查程序，看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项目实行报账制的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四是查流向，看资金使用是否专款专用。通过跟踪资金流向，检查是否存在虚报冒领等弄虚作假现象。五是查账目，看资金核算是否健全规范。通过查阅银行账户、会计报表、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等资料，查看各项目实际支出情况，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跨项目列支、超范围使用、支出依据是否充分等违规情况。

    五、审计人员
第三方专业机构安排熟悉卫生健康项目，有卫生健康项目审计经验的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建议分组开展工作（不少于2组），组长由注册会计师担任，组员中，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2人。

六、审计时间

  1个月内完成督查工作，现场审计结束后1个月内出具审计报告初稿，3个月内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